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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有關試行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的

背景資料，並綜述福利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就此課題

進行的商議工作。  
 
 
背景  
 
2.  行政長官在 2005年 的 施 政 報 告 中 宣 布 ， 當 局 會 預 留

1,000萬元，為初生至 5歲的幼兒推行兒童發展先導計劃。該計劃

選定在深水埗、天水圍、將軍澳及屯門 4個社區分階段試行，為

這些幼兒及其家庭適時提供全面的支援服務。  
 
3.  生署、醫院管理局 (下稱 "醫管局 ")、前教育統籌局、

社會福利署 (下稱 "社署 ")及非政府機構會在地區層面進行跨界

別協作，藉此推行先導計劃。此項措施涉及盡早識別和治療患

有產後抑鬱症的婦女；在幼稚園和幼兒中心為有健康、發展和

行為問題的學前兒童及早作出轉介和跟進；及在生署轄下的

母嬰健康院引進有系統的篩檢程序。  
 
4.  自 2005年 7月起，當局在深水埗、天水圍、屯門及將軍澳

分階段推行首個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試行計劃 (前稱 "兒童

發展先導計劃 ")。  
 
5.  因應在 2007年完成的試行服務檢討結果，政府當局決定

把試行服務常規化，於 2007年把服務擴展至東涌及元朗兩間母

嬰健康院；於 2008年首季把服務全面擴展至觀塘兩間母嬰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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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及於 2008-2009年度把服務進一步擴展至荃灣及葵青。財政

司司長其後在 2007-2008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公布，政府當局打

算分階段把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試行計劃擴展至全港各區，

以及加強社會服務支援。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試行計劃的推行情況  
 
6.  當局曾分別在 2005年 1月 20日和 10月 17日及 2006年 6月
29日和 10月 13日，就推出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試行計劃向

事務委員會作簡介。  
 
7.  據政府當局表示，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試行計劃的

服務對象為初生至 5歲的幼兒及其家庭，是一項以社區為本的計

劃，利用現時為超過 90%的新生嬰兒提供健康服務及為孕婦提供

健康 (產前及產後護理 )服務的母嬰健康院作為平台，識別幼兒及

其家庭的各種需要，以便向他們適時提供適切的服務。幼兒和／

或其家人如被識別為有心理社會問題而需接受福利服務，會獲

轉介至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綜合服務中心，以便當局及早介入。 
 
8.  部分委員指出，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試行計劃重醫

療多於家庭福利的層面。他們關注到，即使試行計劃能夠識別

問題所在，若社會福利機構不獲給予額外資源，亦難以即時為

有需要援助的兒童和家庭提供跟進服務。  
 
9.  至於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的資源問題，政府當局表

示，當局已為試行計劃額外撥款 2,000萬元。政府當局曾在不同

層面就如何改善試行計劃進行諮詢，並會在修訂兒童身心全面

發展服務模式時，審慎考慮相關人士提出的各項意見。至於試行

計劃會否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其他服務帶來額外工作量，

政府當局表示，試行計劃的經驗顯示，部分在早期識別為需要

援助的個案可在母嬰健康院處理，無需轉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綜合服務中心跟進。此外，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屬於相互的

工作過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綜合服務中心在有需要時可向

母嬰健康院轉介個案。  
 
推行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試行計劃的檢討結果  
 
10.  在 2007年 4月 12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當局向委員簡

介在 4個選定社區推行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試行計劃的檢討

結果。當局告知委員，儘管需要更多時間監察兒童身心全面發

展服務的長遠成效，評估結果指該項服務模式值得推行。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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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顯示，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可達致所訂的基本目標，即及

早識別有需要的幼童及其家庭，並及早提供介入服務，以照顧

他們的需要。  
 
11.  委員又獲告知，作為形成性評估的一部分，當局業已落

實或正在策劃改善措施，以解決推行試行計劃時所出現的問

題。有關措施包括翻新母嬰健康院、舉行更多簡介會及提供更

有系統的員工培訓計劃，以及設立跨界別的電腦介面系統等。

政府當局又找出多處可予改善的地方，例如加強人手和培訓，

以應付所增加的工作量；加強跨界別協作；改善母嬰健康院的

設施；擴大服務範圍；及加強跟進服務，以應付接受兒童身心

全面發展服務的兒童及家庭的各種需要。  
 
12.  出席會議的團體特別提到，前線社工為母嬰健康院轉介

的家庭提供跟進服務時所面對的困難和工作壓力。他們希望

政府當局可加強訓練及支援前線社工處理複雜的個案；加強宣

傳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試行計劃；及在制訂兒童身心全面發

展服務的長遠安排時，審慎考慮父母為內地居民的本港新生嬰

兒的需要。部分團體又促請政府當局推行外展服務及動員社區

資源，以識別需要援助但沒有到母嬰健康院接受服務的家庭，

並鼓勵這些家庭接受援助。  
 
為推行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的機構提供人手支援  
 
13.  委員雖然支持推行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但關注到

當局所提供的經常性資源不足，令推行計劃的機構難以迅速

提供跟進服務。他們又關注到，即使識別出高危家庭，若未能

適時提供援助，亦無濟於事。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向福利機構提供

額外資源，以推行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以及減輕前線社工

的工作壓力。  
 
14.  政府當局告知委員，當局已增撥 2,000萬元，以加強兒

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試行計劃的人手支援。被識別為需要接受

跟進服務的個案約有 420宗，大部分已轉介至設於試行社區的

14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雖然初步結果顯示，與推行兒童身心

全面發展服務之前的服務數據相比，轉介至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的個案數目有所增加，但當局認為各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

新增工作量可以接受。政府當局相信，由於兒童身心全面發展

服務有助及早識別並預防家庭問題，長遠而言跟進服務的需求

將會減少，從而減輕前線社工部分工作壓力。  
 
15.  政府當局又表示，當局已向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其他有

關的社會服務單位增撥資源，以開展一項家庭支援計劃，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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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需照顧但不願尋求援助的家庭。當局又向學前教育工作者提

供培訓，以助他們識別和支援有健康、發展或行為問題的兒童。

政府當局明白有需要改善各個參與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單位

之間的協作。  
 
16.  部分委員認為，當局應進行縱向研究，評估兒童身心全

面發展服務試行計劃的成效。政府當局表示，由於缺乏對照組，

此項研究難以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進行。  
 
17.  部分委員指出，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和為小學生而設

的學生健康服務均沒有照顧到 5至 7歲的兒童；他們認為當局應

推行具體措施，以填補對這些兒童服務不足的缺口。  
 
改善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模式  
 
18.  在事務委員會 2008年 2月 14日的會議上，當局向委員簡

介有關落實為改善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而進行的檢討所提建

議的進度。據政府當局表示，當局已增撥資源，為推行兒童身心

全面發展服務的各個服務單位增加人手及加強員工培訓。在兒

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推展至新的母嬰健康院前，會先由生署

領導的相關地區協調委員會商討推行細節，這已成為常規做

法。為加強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下各個服務機構在服務轉介

方面的溝通，生署正聯同醫管局及社署開發一個電腦系統 (即
電子布告板 )。電子布告板將於 2009-2010年度完結前在將軍澳區

試行，以減輕母嬰健康院人員的工作量。  
 
19.  出席會議的委員及團體支持推行兒童身心全面發展

服務。部分委員認為，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的範圍應涵蓋 5至
7歲的兒童。委員察悉，在母嬰健康院被識別為有社會服務需要

的家庭數目顯著增加；他們關注到這對其他服務單位 (例如綜合

家庭服務中心及精神科醫生小組 )所造成的影響，並認為當局應

向推行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的服務單位增撥資源，以確保可

迅速提供跟進服務。委員重申，在擴展有關服務後，當局應就

跟進服務提供足夠資源。委員表示，倘若當局提出撥款建議，

以爭取額外資源加快服務的擴展步伐及進一步改善服務，他們

會給予支持。  
 
20.  政府當局向委員保證，當局會向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

綜合服務中心增撥資源，加強為已被母嬰健康院識別為高危的

家庭提供跟進服務。視乎資源是否足夠，以及各個推行服務的

機構在運作上是否準備就緒，政府當局希望可分階段把兒童身

心全面發展服務擴展至其他地區。政府當局會繼續監察服務的

推行情況，並會於適當時候改良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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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至所有地區  
 
21.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計劃在 2012年之前把兒童身心全面

發展服務擴展至全港各區；他們認為擴展步伐過於緩慢。依他們

之見，政府當局應加快落實把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擴展至其

他地區的計劃，並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有關進展。政府當局亦應

就香港兒童及青少年服務的長遠發展制訂全面政策。  
 
22.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會分階段把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

擴展至其他地區，而擴展步伐取決於地區需要及各個推行服務

的機構在運作上是否準備就緒。當局會繼續監察兒童身心全面

發展服務的推行情況，並會於適當時候改良服務模式。  
 
23.  政府當局在 2011-2012年度的開支預算草案中表明，為

加強對有需要兒童及其家庭的支援，當局會由 2011年年中開始

分階段擴展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至全港 18區。為此，當局會

向衞生署、社署及醫管局提供每年合共超過 4,800萬元的額外經

常資源，以加強其醫護、輔助醫療、研究及行政人手。在兒童

身心全面發展服務擴展至全港 18區後，每年的撥款總額將約為

9,100萬元。  
 
 
相關文件 

 
24.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

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2年 2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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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5年 1月 20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5年 10月 17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6年 6月 29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6年 10月 13日  
(議程第 I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7年 4月 12日  
(議程第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8年 2月 14日  
(議程第V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財務委員會  2011年 3月 24日  政府當局就委員審

核 2011-2012年度開

支預算時所提書面

質詢作出的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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